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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兴宁市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处置基本流程

序号 类别 基本流程

1
资产

报废

（1）符合文件“第五章”中关于资产报废的条件；

（2）清理报废资产，填写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审批表》，

向市财政局提出处置申请；

（3）由市财政局派员核实；

（4）所申请报废资产账面原值在 100万元以下的，由主管部门初审

后报市财政局审批；

（5）所申请报废资产账面原值在 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主管部

门初审后报市财政局，经市财政局审核后报市政府审批；达到市委、

市政府有关规定应提交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（6）市财政局依据上述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手续。

2
资产

报损

（1）符合文件“第五章”中关于资产报损的条件；

（2）填写资产处置审批表（损失物名称、数量、价值凭证，报损原

因等）；

（3）提供造成资产损失的有效证明，对非正常损失责任者的处理文

件等相关材料；

（4）所申请报损资产账面原值在 100万元以下的，由主管部门初审

后报市财政局审批；

（5）所申请报损资产账面原值在 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主管部

门初审后报市财政局，经市财政局审核后报市政府审批；达到市委、市

政府有关规定应提交市委常委会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6）向市财政局提出资产报损的申请；

（7）市财政局依据上述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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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别 基本流程

3
无偿

转让

（1）符合文件“第三章”中关于资产无偿转让的条件（含调拨、划拨、

移交、捐赠等）；

（2）提供资产无偿转让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权属证明、

政府工作会议纪要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的文件等；如因单位划转撤并而

移交资产的，需提供划转撤并批文，以及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

出具的资产清查等相关报告；

（3）由资产管理单位确认拟转让资产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购置日

期、账面价值等；

（4）向市财政局提出资产转让的申请；填写资产处置审批表；

（5）市财政局依据上述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手续。

4

有偿

转让

和置

换

（1）符合文件“第四章”中关于有偿转让和置换的条件；

（2）由资产管理单位确认权属，权属不清晰的先解决好权属问题；

（3）委托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拟转让或置换资产的评估报告；

（4）提供同意转让或置换资产的文件依据（政府工作会议纪要、市

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等），或上级部门要求置换的相关文件等，以及转

让或置换所需的其他相关材料；

（5）向市财政局提出资产转让或置换的申请；填写资产处置审批表；

（6）市财政局依据上述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手续；

（7）有偿转让的，应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拍卖行进行公开交易；

（8）在交易完成 7 个工作日内，应将成交确认书等资料报市财局

备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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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类别 基本流程

5
车辆

报废

（1）符合国家相关政策，达到国家规定的车辆更新的最低年限、且

确认经维修后无法继续使用的车辆；

（2）向市财政局提出车辆更新的申请；填写资产处置审批表；需提

供单位会议纪要、车辆登记证明（权属证明）、车辆图片等材料；

（3）经市财政局初审，达到车辆可更新年限但未满 15年的，首选公

开拍卖处置，如没有拍卖价值的，应提供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鉴定报

告，办理报废处置；

（4）车辆使用年限达到 15年、或者因其他原因确实需要报废的车辆，

车辆管理单位依据市财政局审批意见，分别向交管部门办理报废手

续、车辆回收机构办理回收手续，取得车辆报废证明和车辆报废回收

单；并在办理完成后 7个工作日内报一份给市财政局备案；

（5）未达到更新年限确需提前报废的，应提供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

鉴定报告，并报请市政府研究同意。

说明：上述资产处置如有其他要求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单位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、市纪委

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

兴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4月 17日印发


